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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1 日 

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JIPA） 

常务理事 松本 宗久 

 

针对《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以下简称为“JIPA”）是 1938 年在日本设

立的非盈利、非政府性质的团体，以日本企业 970 家为中心，拥有 1332（至 2021

年 1 月 7 日）家法人会员，本会作为世界最大级的知识产权用户团体对于世界知

识产权制度及其更好的运用向各国知识产权有关机构提出意见。在此谨代表 JIPA，

对《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提出一些意见（参见附件）。对于

这些意见，如果有任何疑问或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向我们咨询。 

 

 

 

附件：针对《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 

秘书长 志村 勇 

联络人： 古谷 真帆 

TEL：81-3-5205-3433 

FAX：81-3-5205-3391 

Email：furuya@jip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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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的意见 

【第十四条】 

（意见） 

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删除了“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新增了“未经备

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然而，进行批量实施许可的情况也很多，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大量专利进行

实施许可，因此对所有专利进行备案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 

。此外，实际上有些国家是不需要对实施许可合同进行备案的，如果这些国

家的申请人是合同对象，那么现实中很难进行备案。 

因此，鉴于有些国家采用的是即使未经备案也可进行对抗的制度，希望删除

第十四条第二款。并且，还希望引进即使未经备案也可进行对抗的规定。 

 

【第十六条】 

（意见） 

第十六条中记载有“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应当写

明下列事项”，其（三）中要求：“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我们理解的是，所谓“真实身份信息”，在中国国籍的情况下被要求统一填写

身份证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发明人也有可能被要求提供某种官方身份证明。 

因此，希望维持现行的“（三）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或者追加至少在

外国发明人的情况下不适用该规定的内容，以使得至少外国发明人不需要提供官

方身份证明。 

 

【第二十七条】 

（意见） 

第二十七条中记载有“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整体产品的视图，

并用虚线与实线相结合或者其他方式表明所需要保护的内容”。 

在利用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时，申请人需要准确把握如何示出保护部分，因此

希望后续在专利审查指南等中针对局部外观设计需要保护的部分的表示方式给出

具体示例而进一步加以明确。 

此外，希望针对利用“其他方式”表明局部外观设计需要保护的内容的情况

给出具体示例（例如，利用颜色着色表示需要保护的部分的示例等）。 

 

【第二十八条】 

（意见） 

第二十八条中记载有“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必要时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请求保护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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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记载有“必要时”，我们希望后续在审查指南等中针对具体在何种情况

下需要在简要说明中写明请求保护的局部，给出具体示例而进一步加以明确。同

时，希望与这些具体示例一并给出“简要说明”中记载的文章的示例。 

 

【第三十二条】 

（意见） 

第三十二条中记载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在先申

请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可以就附图显示的相同主题提出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 

我们希望明确，依据第三十二条提出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仅限于在先申请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附图显示的外观设计，还是可以追加与该附图显

示相似的外观设计？ 

此外，我们希望明确，要求本国优先权提出外观设计申请时，在该申请的外

观设计中包含有在先申请的附图所未显示的新的设计部分的情况下，该外观设计

的新颖性等判断以实际的提交日为基准。 

 

【第三十九条】 

（意见） 

针对第三十九条（三），由现行的“不符合本细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的”变更为修改草案中的“未按照规定撰写或绘制的”。 

这部分修改内容应该是伴随着细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删除而做出的，然而修

改后的“未按照规定”中的“规定”指代什么不明确。 

第三十九条是关于申请不予受理的内容，对于申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我们希望明确“规定”，并且希望“规定”是对于申请人来说至少不会比

现行细则更严格的内容。 

 

【第三十九条之一】 

（意见） 

第四十条规定了缺少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的部分内容的情况下的补交，第三

十九条之一规定了缺少权利要求书或说明书之一的情况下的补交，第四十条规定

了保留原申请日，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与第四十条同样，在第三十九条之一中也

追加“保留原申请日”。 

 

【第四十三条之一】 

（意见） 

第四十三条之一规定了“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情形包括编造、伪

造、抄袭、拼凑或者其他明显不正当行为”，然而，我们认为仅凭“编造、伪造、

抄袭、拼凑”这样的词语，其包含的内容范围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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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发明也存在现有例的沿袭、组合的情形，因此如果这种情形的普通发明

也被包含在“抄袭、拼凑”中的话，对于权利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我们希望后续在审查指南等中写明至少有关“编造、伪造、抄袭、拼

凑”的示例，并且希望示例是不会对权利人构成不利的内容。 

 

【第五十条】 

（意见） 

第五十条中记载有“申请人可以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提出延迟审查请

求”。 

希望在此处追加“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可以取消延迟审查”。 

此外，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8.3 节，延迟审查的期限可以以“1

年、2 年或 3 年”的年单位进行请求，我们希望不以这样的年单位而能够以月单位

进行请求。这是因为，如果以年单位进行请求则无法指定符合产品开发实际状态

的期限，例如可能会产生“在延迟审查期间仿冒品进入市场而变得急需专利权时

无法及时应对”的弊端。 

同时，希望引进加快审查制度以尽早接受审查。这是因为，如果延迟审查期

限届满后或中途取消后不能立即开始审查，会导致对仿冒品的应对不及时。 

 

【第五十六条】 

（意见） 

第五十六条中规定了“申请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

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关于该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审查指南（第五部分第十章第 6 节）中规定了

可以请求更正评价报告。 

然而，该更正请求是无法请求实质性内容的更正的。因此，希望能给予提交

意见陈述书和答辩书的机会，能够重新进行评价，对实质性内容进行更正。这是

因为，“评价报告”的用途是用作无效宣告请求和审判中的证据材料，其内容很可

能会对无效宣告请求和审判产生影响。 

 

【第七十二条之二】 

（意见） 

第七十二条之二中追加了开放许可制度的规定。在专利法第五十一条中仅规

定了提交开放许可声明后对专利年费进行减免，本实施细则中未对减免的具体内

容进行规定。 

我们希望在实施细则等中对减免也进行详细规定。关于减免金额，希望与其

他国家一样，最低减免年费的 50%。 

此外，现在民间已经有通过专利流通市场等进行专利开放声明的事例。我们

认为这种民间的专利开放声明是不包含在本规定中的，因此希望例如“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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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法第五十条实施开放许可的...”这样，在本规定中明确适用对象。 

 

【第八十五条之四】 

第八十五条之四中，将“获得上市许可的化学药、生物制品和中药新药产品

专利、制备方法专利或者医药用途相关专利”作为可以给予药品专利期限补偿的

专利对象，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将“制剂专利”也作为可以给予药品专利期限补

偿的专利对象。 

 

【第八十五条之六】 

关于第八十五条之六中的“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我们认为除了此次规定的内

容外，还应该包含“与新药实质上相同的范围（例如添加剂的不同等）”等。因此，

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规定以使该内容明确。 

 

【第八十五条之七】 

第八十五条之七（四）中记载有“请求给予药品专利期限补偿的专利剩余保

护期限不少于 6 个月”，我们希望引入例如专利权人事前进行申请等这样的、使第

三人的不利最小化的手续，同时删除该规定，取消 6 个月的限制。 

此外，希望能够对多项专利给予专利期限延长。 

此外，考虑到与专利期限延长后的专利权效力所涉及范围之间的平衡，希望

规定成能够对一项专利就多个产品给予专利期限延长。 

 

【海牙专章之五】 

（意见） 

现行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可以通过“电子交换等途径”提交优先权

文件，而海牙专章之五中没有记载该规定，会理解为针对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在

要求优先权时不能利用“电子交换等途径”。 

假设针对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时不能利用“电子交换等途径”，那么

对于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必须提交在先申请的文件副本，导致要求优先权的手续

变得复杂。 

为了推进海牙申请的应用，我们希望与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同样，针对外观

设计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时也可以利用“电子交换等途径”。 

 

【海牙专章之七】 

（意见） 

海牙专章之七中记载有“一件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

申请人可以自该国际申请在国际局公布之日起 2 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分案申请”。 

关于一件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外观设计且未提出分案申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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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规定不明确，因此希望明确例如在发出补正通知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 

 

【海牙专章之十一】 

（意见） 

海牙专章之十一中记载有“已在国际局办理权利变更手续的，申请人应向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然而，在日本规定成了“以国际注册为基础的外观设计权的转移或者失效（由

于期限届满而造成的情况除外）根据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的内容而定”（日本外观

设计法第 60 条之 19 第 2 款），不需要向专利局办理手续。 

在国际注册中，手续简化是优点之一，因此希望在中国也是，依据国际注册

原簿的变更，视为办理了权利变更的手续，而不需要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